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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依法取得施工、 规划等手续
的情况下，擅自铺设管道，最终导致爆
炸事故的发生； 一户居民家中同时铺
设两家燃气公司的管道， 严重浪费资
源， 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频频
曝出的天然气管道“未批先建”违法乱
象， 揭示出燃气行业存在着巨大的监
管漏洞。 与其他行业的监管缺位通常
仅会引发经济损失不同， 由于天然气
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燃气管道的监管
漏洞更可能导致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因
此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近些年来，我国天然气产业取得快
速发展， 天然气用气人口从 2010 年的
约 1.8 亿， 迅速增长至 2016 年的超 3
亿， 到 2020 年底这一数据更是大幅攀
升至 4.9 亿，11 年净增 3.1 亿。 随着用
气人口持续快速增加， 针对天然气的
管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 例如，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城镇燃气管理条
例 》，对于加强城镇燃气管理 ，防止和
减少燃气安全事故，保障公民生命、财
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等都起到了巨大推
动作用。

此外， 各地各级政府根据当地燃
气管理实际， 也纷纷制定了相关管理
条例。 客观来讲，目前我国的天然气安
全监管制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 这也
在相当大程度上为行业安全发展提供
了坚实基础。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法规、政策的
好与坏，不仅仅要看其文字内容，更要
看执行效果。 纵观安全事故高发的能源
领域，如何让完善的法律法规真正落到
实处，一直是煤炭、电力等“高危行业”
安全管理的难点和痛点。 天然气行业的
安全事故，无论从事故数量还是伤亡程
度上看， 都至少和煤炭行业一样严重。

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本已完备
的政策法规落地不力， 要么打了折扣，
要么压根未能有效执行。

从为了抢占 “地盘” 肆意建设管
线， 到施工过程中为了谋求不法利益
无视工程质量， 从将生米煮成熟饭倒
逼相关主管部门默许未批先建， 到未
经审查、 验收擅自将天然气管线投入
使用，手法多样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
充分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

令行禁止。 从“7·4 松原燃气管道
爆炸事故” 到 “6·13 十堰燃气爆炸事
故”， 动辄数十人的重大人员伤亡，不
断给燃气行业敲响警钟。 在这类问题
项目中，那些利益先行、未批先建的工
程质量显然更难有保障， 它们的日常
运行游离于正规监管之外， 隐患之大
可想而知。 有效遏制违法行为，不可能

只靠企业的自觉， 主管部门的强力执
法、有力监管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
我国天然气行业仍将处于快速发展
期， 天然气管网建设也将持续快速扩
张。 要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大发展，同时
为了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对未批先建在内的各种带病项目
必须做到令行禁止， 竭尽全力封堵安
全漏洞，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守土有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燃气管理部门负有本行政区域内燃
气管理工作的职责。 对于屡见不鲜、屡
禁不止的未批先建以及由此引发的安
全事故， 相关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急需从自身找到原因 、拿出对策 ，
担起应有的监管之责，敢于、善于防患
于未然， 让未批先建的违法违规项目
再无容身之处。

燃气管道未批先建为何屡禁不止
■■本报记者 李玲

“燃气公司违法建设燃气管道，违反
了 《建筑法》 第七条、《城镇燃气管理条
例》第十一条第三款和《大连市城市燃气
管理条例》第八条，事故管道建设未办理
施工许可证，也未报送竣工验收情况”……
大连市应急管理局日前公布的 《大连金普
新区“1·25”较大燃气泄漏爆炸事故调查
报告》，揭示出燃气管道违规建设背后的
巨大安全隐患。

截至去年底，我国天然气人口已达
到4.9 亿人。 在很多地区，天然气管道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 遍布
在城乡的各个角落。 由于天然气易燃
易爆， 因此天然气管道的安全可靠至
关重要。 但据记者调研了解， 长期以
来， 我国许多燃气企业存在无视管理
规定、违法擅自建设燃气管道的行为，
其中不乏中国燃气、 昆仑能源等大型
城燃企业。

根据我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目前， 各地政府针对当地燃气管理
制定的相关管理条例，均对燃气管道的
规划、建设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比如，上
述事故管道管辖地大连制定的《大连市
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就指出：城市燃气
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生活、生产的需要
制定城市燃气厂（站）布局规划，经市政
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在城市
燃气厂（站）、输配设施等建设工程选址
时，应经城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和规划
土地、劳动、环保、公安消防等部门审查
同意，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在
审查燃气工程设计和燃气工程竣工验
收时，应有上述部门参加；未经审查、验

收或审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施工或
投入使用。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燃气管
道未批先建的违法违规行为屡见不鲜。

“这太常见了。 很多城燃企业的管道
都是未批先建，建设完后再补手续，尤其
是一些中小型城燃企业、大型城燃集团下
属的小燃气公司，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 ”
谈及燃气管道未批先建的情况，一家城燃
企业的工作人员对记者直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政策与法
律研究中心主任陈守海表示：“前两年我
们做课题调研，深入到一线时就发现这种
情况非常普遍。 特别是当一个城市内有好
几家燃气公司同时在经营时，对于一些经
营权限不清晰的区域，城燃企业为了抢占
‘地盘’，通常会未批先建燃气管道。 甚至
有一些经营权限清晰的地区，也有企业抢
‘地盘’，只要那个地方还没铺管道，就先
下手为强。 ”

河南滑县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今年
年初， 滑县一村民家中发生燃气管道气
体泄漏爆燃事故。 滑县住建局发文称，事
故原因系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引发， 造成

燃气管网、 房屋门窗破裂等损失。 据介
绍，为抢占市场，滑县多家燃气公司在未
依法取得施工、 规划等手续的情况下，
擅自施工铺设管道，甚至出现一户居民
家中同时铺设了两家燃气公司管道的
怪象。

“天然气管道这种东西怎么可能谁想
怎么建就怎么建呢？ 它里面都是易燃易爆
的天然气，影响到周围的安全。 这个管道
一建，就要遵守《管道保护法》，周围几米
之内不能有其它建设。 有时还会穿过公
路、铁路、河流，甚至穿过居民区，政府能
没有统一的考虑吗？ 这就是为什么天然气
管道一定要经过政府规划、审批。 ”陈守海
指出。

陕西省燃气设计院原院长郭宗华也
对记者表示：“燃气管道的基本建设需要
遵守当地的规划，经过当地政府批准。 不

经批准擅自建设，显然是不把当地城市规
划部门放在眼里，肯定是有问题的。 ”

去年 1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 10 起铁
路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就
有一起此类案例：重庆市垫江县燃气企业
违规在铁路线下铺设天然气管道 12 处，
严重危及铁路运行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 私自建设的燃气管
道，因未履行正规审批、验收手续，施工建
设中往往也会为管道本身埋下巨大安全
隐患。

“设计、施工、监理的水平参差不齐，
有些施工单位根本不负责任， 监理单位
也跟施工单位‘穿同一条裤子’。 大工程
的设计、施工、监理管理相对严格，质量
还比较有保障，小工程就难说了。 这些
工程建设最基本的东西不规范， 后患
无穷， 总有一天， 这些隐患要表现出
来。 ”郭宗华说。

坚决刹住未批先建的歪风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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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燃企业为了抢占‘地
盘’， 通常会未批先建燃气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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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保障

“工程建设最基本的东
西不规范，后患无穷”

生态环境部点名
三家垃圾焚烧发电厂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8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官网发布 2021
年第二季度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以下简称“焚烧厂”）环境违法行
为处理处罚情况，3 家焚烧厂被点
名，分别存在污染物排放超标、通
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
物等问题。

生态环境部重点排污单位超
标异常督办调度平台显示，4 月
5 日，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鑫和
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一氧化
碳排放日均值超标 0.015 倍。 经
核实，该焚烧厂违反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管理
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第
六条 ， 认定为 “污染物排放超
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规定，晋中市生态环境局灵石分
局对其环境违法行为处以 10 万
元罚款。

生态环境部对浙江省舟山旺
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抽查时发
现，该焚烧厂在焚烧炉炉温低于
850℃“烘炉”期间投加垃圾。 而
据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
准》要求，炉温≥850℃时才可投
入垃圾。 该行为违反《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认定为 “通过逃避监
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 第九十九条第三项规定，
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对该焚烧厂
处以 29 万元罚款。

另外， 生态环境部重点排污
单位超标异常督办调度平台显
示，5 月 24 日，山东省泰安市宁阳
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二氧化硫
排放日均值超标 0.006 倍。 经核
实，该焚烧厂违反《管理规定》第
六条，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
依据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规
范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不罚”“轻
罚”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生态环
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
项第二项 “超标排放污染物”：“1.
污染物为常规污染物；2.超标污染
物为单个因子；3. 超标倍数≤0.1
倍；4. 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
的四项条件， 泰安市生态环境局
对其环境违法行为作出免予处罚
的决定。

据介绍，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持续推动焚烧厂健康发
展，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加强焚烧
厂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管理，强化焚
烧飞灰、臭气和渗滤液环境监管工
作，防范和化解“邻避”问题，促进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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